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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Speedy電子交易系統使用同意書 

 
                                                         期貨帳號：                         
  立書人茲向國泰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申請使用Speedy電子交易系統（以下簡稱Speedy系統）
下單，委託貴公司於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易市場進行期貨交易。  
立書人在使用Speedy系統下單前，已充分瞭解下列事項並願遵循之  
一、保證金計算說明（由Speedy系統自動計算）：  
    1.立書人之新倉單需收取足額之原始保證金，平倉單不收保證金。  
    2.立書人委託交易股票期貨所需之保證金，係以當日漲停價計算。  
    3.保證金計收採交易所規定或SPAN，保證金最佳化客戶不適用。  
二、立書人應注意事項：  
    1.立書人經成為Speedy客戶後，因帳務系統就同一月份同一履約價之選擇權買單及賣單會即時自動平倉，故立
書人將無法透過電子平台或人工下單建立並存的買賣單。  
    2.立書人使用Speedy系統下單時若系統判斷立書人保證金不足，該筆委託單將為失敗。  
    3.因Speedy系統處理委託單之順序或速度不同，或立書人進行拆解組合部位，可能導致期貨帳戶內成交或持有
部位之沖銷順序不一致，即使立書人已申請保證金優化，其執行保證金優化結果亦可能有所差異。 
    4.因行情跳動快速，Speedy系統在計算保證金時所選取的即時成交價亦可能會有所差異。 
三、立書人同意並瞭解：  
    1.如遇期貨交易市場極為活絡或不可抗力之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斷線、斷電、網路壅塞、系統壅塞、報價資訊異
常等狀況)，造成立書人的委託單執行、委託及成交回報等資訊延遲、停止或其他異常之情形，立書人應自行承擔風
險及因此所生之損失。  
    2.貴公司得因風險管理、立書人交易未達月交易量500口以上或其他考量， 逕行限制或取消立書人Speedy系
統下單權限，不需先行告知。 
 
立書人已詳細閱讀以上內容，且充分了解Speedy系統之注意事項、可能產生之相關風險及相關使用約定，且
經國泰期貨指派專人           解說，並同意遵循上述條款自願承受相關風險，特此聲明。 

此 致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期貨交易輔助人 

     期貨交易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及原留印鑑）  

     法人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國泰期貨或其交易輔助人填具) 

【客戶交易評估】帳戶總市值：                         交易量： 

【申請說明】 
 
 
 
※申請資格： 

申請日前三個月內任一月交易量須達500口（請務必填寫符合申請的月份及交易量），或者帳戶總市值須達100萬以上。  

※申請客戶帳戶需有保證金才能設定客戶Speedy資料檔 

分公司別： 

營業員姓名  聯絡電話  

分公司主管  上一級主管  

※IB端填寫Speedy交易申請書，請同步填寫【專案申請資訊服務單機申請書】 

電商主管  電商經辦  

期貨覆核  期貨建檔  

※申請流程→客戶親簽同意書→營業員交易評估→經主管簽核同意→「正本」交由期貨電商設定→通知營業員。 


